 

附件1
个人简历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民族
	
	户口

所在地
	
	出生地
	

	党派
	
	入党时间
	
	考入我校时间
	

	所属学院、专业
年级、班级
	

	简

历
     
	


   注：简历请从小学填起
附件2
吉林农业大学本科生赴台湾高校交流项目申请表
	学生姓名
	
	性 别
	
	民族
	
	照
片



	出生日期
	  
	身份证号
	
	

	宿舍楼号

房间号 
	
	出生地

	
	

	户口

所在地
	如户口已经迁到长春，请先填写原户口地址，再标注户口已经迁到长春。

	联系方式
	手机：
	家庭电话：

	
	紧急联系方式

（父母手机号码）
	父亲姓名
	
	父亲电话
	

	
	
	母亲姓名
	
	母亲电话
	

	
	父母工作单位

家庭住址（详细）
	

	所属学院/专业/年级
	
	学 号
	

	辅导员姓名
	辅导员电话

	预申请学校
	

	拟选学专业
（参考该校网站）
	

	确认信息

（请在选项上画圈）


	1.     申请赴台湾地区交流项目完全自愿；家长对所申请项目详情了解并支持本人参加；能负担学习所需费用。   
是     否
2.     一旦被正式录取，非不可抗拒因素，不退出项目，否则愿意承担相关责任，交纳各项办理费用。  是     否

	辅导员签字

	系主任签字
	学院领导签字


	我保证，以上信息完全符合事实；如若不实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


附件3
交换生须知
一、 本科学习期限内以交换一次为限，交换期以一学期为限。
二、 交换学生经学校甄选录取后推荐给台湾交换学校，其入学资格由交换学校核定。若被交换学校拒绝入学者，或因申请和办理赴台证件出现问题而不能赴台，此次交换资格即为失效。

三、 交换生仍须在本校正常注册，并且缴纳本校学费。交换学校学费，住宿费根据交换学校标准缴纳；生活费、保险费及往返机票费等其它费用，须自行承担。往返机票由校方遵循团进团出的要求统一订票，不能无理要求自行订票或者脱团行动。

四、 交换学生若需办理学分抵免，需依本校规定办理；赴台前需先与所属院系及相关教师和教学秘书沟通，办理选课事宜，交换结束后学分抵免由教务处审核、核准。交换学习一般不会影响保研或者凭奖学金，赴台前需事先咨询学院意见。

五、 已录取为交换生者，除不可抗力因素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交换资格或提前离开交换学校。
六、 交换生于交换学校完成注册手续后,即视同该校学生,应遵守该校的一切规定，并不得做出有损两校校誉的行为。否则，回校后依据本校相关规定给予相应处理。

七、 交换期间应与我处保持联系，如遇重大事情要及时向交换学校负责老师或我处报告。

八、 赴台交流结束返校后一个月内，须缴交心得报告一份，以办理学
分抵免和了解在台学习交流成果；
九、 交换生父母保证可以支付学生在台学习期间的一切费用。

十、 所有报名的学生一经提交报名申请，所交费用一律不予返还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申请人父母签名：
附件4
报名汇总表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日期
	学院、专业   
	入学时间
	交流学校
专业
	户口所在地
	学号
	联系方式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